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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法发（2018）16 号

安图县人民法院

民事审判团队实施细则(试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，根据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、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

若干意见》等规定，结合我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通过审判团队建设，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

审判权运行机制，制定明晰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，完善科

学的审判管理、监督体系，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，进一步

提高民商事审判的质效，确保全面完成审判任务。

第二章 组建原则

第三条 扁平化管理与内设机构相结合的原则。审判团

队实行扁平化的管理模式，团队负责人担负团队审判业务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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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事项的管理工作；审判团队组成人员仍保持与现有审判

业务部门的隶属关系，庭长与审判团队在行政管理上是领导

与被领导关系，在业务上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。

第四条 专业化与地域管辖相结合的原则。团队设置遵

循专业化原则，在现有审判业务门类划分的基础上细化审判

专业分工，团队设置体现司法为民宗旨，方便当事人诉讼。

第五条 简政放权与落实责任相结合的原则。根据团队

成员的职责分工，确定具体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，建立权

责明晰、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，团队成员对其履行审判职

责的行为承担责任，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。

第三章 组织形式

第六条 立案庭设立1个速裁审判团队。由法官金永日、

王桂芳和法官助理金香男、张彩云、书记员张晗组成,负责

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借款合同、物业、供热合同纠纷案件,

负责执行异议审查。

第七条 民一庭设立2个审判团队。分别由法官朱英姬、

胡征光和法官助理王雯宇、赵伟琳、书记员刘逍遥组成。其

中朱英姬负责审理婚姻家庭、继承纠纷案件、劳动争议及其

他侵权纠纷案件；胡征光负责审理道交纠纷案件（含原二道

法庭管辖案件）、财损、人损纠纷案件。

第八条 民二庭设立2个审判团队。分别由法官刘寸丹、

李增明和法官助理阚兆玉、徐赫阳、书记员王楠组成。其中

刘寸丹负责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（含原二道法庭管辖

案件）、适用普通程序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、其他合同类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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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案件；李增明负责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（含原二道法庭

管辖案件）、适用普通程序的物业、供热合同纠纷案件、医

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（含原二道法庭管辖案件）、其他合同

类纠纷案件。

第九条 审监庭设立 1 个审判团队。由法官奇贞花和法

官助理王思文、书记员董金秀组成，负责审理土地承包经营

权纠纷案件、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、买卖合同纠纷案件（含

原二道法庭管辖案件）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、房屋拆迁

安置补偿纠纷案件。

第十条 如出现个别审判团队受案数量较多的情形，可

在不同审判团队(含二道法庭)之间予以适当调整。

第十一条 考评法官办案数量时，1 件发回重审、再审

案件分别折算 2 件诉讼案件;1 件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、执

行异议之诉案件、劳动争议纠纷案件、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

件、涉房地产纠纷案件分别折算 3 件诉讼案件;1.5 件速裁案

件折算 1 件诉讼案件。

第四章 职责分工

第十二条 法官应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法官是审判团队的组织者和主导者，负责统一主

持组织审判团队内部的审判事务；

（二）合理确定审判团队内法官助理和其他辅助人员的

工作量和工作流程，达到相互配合，相互合作，井然有序，

任务适中的工作状态，确保团队内案件审理流程的良性循

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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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除法律、司法解释规定或上级有明确规定由分管

院长签发的裁判文书和需要采取强制措施及先予执行的裁

定书，由法官审核后，报分管院长签发外，其他诉讼文书均

由法官签发；

（四）对于合议庭裁判意见有重大分歧，适用法律存有

争议，或者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以及有关文件规定需要提交

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，由法官报请分管院长

提交讨论；

（五）完成庭长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和应该由法官完成

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第十三条 法官助理应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审查诉讼材料，协助法官组织庭前证据交换，组

织排期开庭，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参加庭审；

（二）协助法官组织庭前调解，草拟调解文书；

（三）受法官委托或者协助法官制作财产保全文书,办

理委托鉴定、评估工作等；

（四）负责相关诉讼文书的制作、送达，在法官的指导

下草拟裁判文书；

（五）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第十四条 书记员应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庭前准备工作，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

庭情况，宣布法庭纪律；

（二）负责庭审笔录、调解笔录、宣判笔录的制作，审

判法庭的日常管理，确保庭审设备的正常运行，庭审光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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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录及法官安排的其他事项；

（三）负责整理、归档案卷材料；

（四）负责制作调查笔录、合议庭笔录；

（五）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细则与本院此前的相关规定不一致的，执

行本规定。

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细则于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。

安图县人民法院

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

主题词 ： 民事 审判团队 细则

安图县人民法院 2018 年 3月 26 日

（共印 20份）


